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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1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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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

某機關科員甲負責器材採購及訓練場所管理等業務，於
104年間上下班違反機關差勤規定，委由他人代為刷卡，未到
班及不假外出；另明知依據「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等相關
規定應覈實請領加班費、值班費，竟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
機關申請核發加（值）班費，因而詐得加（值）班費新臺幣3
萬1,388元。

案情摘要

（一）法紀觀念淡薄，輕忽相關規定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
謹慎勤勉，不得有驕奢貪惰之行為，另依機關「差勤管
理措施」之規定，公務員上下班應親自簽到退；不得替
代他人刷卡或委託他人代為刷卡，違者應分別記過以上
之處分。倘無加(值)班之事實，亦不得報領加班費及值
日費。甲因輕忽差勤管理、加班申請及費用核銷等作業
規定，致有虛報加班費或值日費等情事。

（二）申請加班未在勤及浮報加班時數

案發單位之差勤管理係以刷卡簽到、退之方式辦理，員
工申請加班則於人事差勤管理系統進行線上申請作業，
並以差勤刷卡機刷卡簽到退，實際刷卡之人員是否為本
人則無法有效辨別，涉案科員於線上申請加班後，未實
際在辦公處所加班，並委由同仁代為刷到、退卡，利用
差勤管理漏洞浮報加班時數。

（三）查(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依機關「差勤管理措施」之規定，為強化勤惰管理與加
班費控管，單位主管應對屬員加班案件及事由進行審
核。經查甲於當日或次日申請加班，加班時段未確實在
勤；奉派輪值時擅離職守及未到辦公室值勤等情狀，單
位主管未針對屬員實際工作情形進行查核，事先未發現
異常狀況，以致發生虛報加班費及值班費之情事。

案例分析

違反差勤規定，虛報加（值）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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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指紋及臉孔辨識系統

為加強該單位職員差勤管理，採購指紋及臉孔辨識系
統，替換原差勤刷卡機，以科技化管理，防止人員代刷
卡情事再度發生。

（二）業務主管應確實負起督導責任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申請加班，應評估其每日工作量及實
質內容加以審核；對於申請加班之同仁，應不定時至辦
公場所督導業務，了解同仁執行業務是否順利，使加班
制度更能達到應有之效益。

（三）人事及督察單位加強辦理差勤抽查作業

加班亦為正式差勤之一部分，機關員工申請加班作業，
除單位主管應確實審核加班事由外，人事單位應會同督
察室等單位不定期抽查申請人員加班狀況，督促同仁均
能覈實加班。

（四）加強廉政法治教育宣導

利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向機關同仁加強宣導相關加班
費請領之相關規定，並配合案例強化宣導功效，使同仁
瞭解詐取加班費所應負之法律責任，避免因一時不察或
心存僥倖而觸犯法令。

(五)法院判決確定予以免職

某甲於104年間遭查獲後即核予一大過之處分，嗣經法
院確定判決認甲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款之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
年，應執行褫奪公權壹年，該機關據此予以免職之處
分。

防治措施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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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個資法之Q&A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轉載自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規定：「為防制毒品氾濫，
主管機關對於所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於必要時，得要求其接
受採驗尿液，受要求之人不得拒絕；拒絕接受採驗者，並得
拘束其身體行之（第1項）。前項特定人員之範圍及採驗尿
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第2項）。」係屬個資法第8條
第2項第2款規定之情況，故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向特定人
員蒐集尿液採驗之個人資料時，係分別符合「公務機關執行
法定職務」及「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而得免
為告知個資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之內容。至於依據該條例具體
授權所訂定「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不定期檢驗之實施，應於4小時前通知受檢人，受檢人應
依規定之時間、地點報到，接受採驗尿液。」似僅指通知受
檢人應依規定之時間、地點報到接受採驗尿液等內容，與個
資法第8條所稱告知義務，係不同規範事項，尚不得僅依上
開辦法規定逕為排除個資法第8條之適用（摘自「法務部105
年12月20日法律字第10503516850號函」-本函全文可於法
務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具體授權所訂定「特定人員尿液採

驗辦法」規定，通知受驗人依規定時間前往檢驗地點報到，

是否屬個資法第8條第2項第2款所定「公務機關履行法定職

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之免告知情況？



防制假消息，你我一起看

抗疫防詐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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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23歲的圖蒂是印尼籍監護工，跨海受僱來臺照護85歲失智
症患者，以賺錢貼補家用及供年幼弟妹就學。熟料，因該患者
有被害妄想症，要求圖蒂必須跟他一起食用相同食物，以防遭
毒害。圖蒂在患者嚴格逼迫之下，精神崩潰，每天只能以淚洗
面，向阿拉懺悔自己違反戒律，並趁機逃離雇主。為了怕被遣
返回國，成為失聯移工，失聯期間四處躲藏，又要打工賺錢非
常辛苦，後來被移民署人員查獲。圖蒂相當擔心自己被收容
後，在收容所是否又會被要求配合團體飲食而食用豬肉？

案例故事

人權宣導

(接續次頁)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
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類、膚
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
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
利。

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規定：(一)人人有思
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自擇之宗教
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以禮拜、戒
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二)任何人所
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
之。(三)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
限制，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
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四)本公約締約國承允
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
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所揭示之「宗教或信仰自由」，除
締約國公民外，締約國應本於上揭之精神保護受管轄之人
享有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人權指標

收容所屬於團體生活的環境，能否能針對信仰回教的受收
容人給予其符合渠等教條的生活照料？

爭點

圖蒂不可以吃豬肉



三、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5 號一般性意見第7段：外國人有權享
有思想自由、信念自由和宗教自由，並且有權保有意見和
表達其意見。外國人有權進行和平集會和結社。……如果
外國人屬於第27條所規定之少數團體者，他們應有權與其
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實行
自己的宗教及使用自己的語文。外國人有權享有平等的法
律保障。在實行這些權利方面，不應該區分外國人和公
民。

四、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2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表明宗教或信
仰的自由，其行使方式可以是：「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
密」。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宗教或信仰的
自由包含著許許多多的行為。禮拜的概念擴及於直接表明
信仰的儀式和典禮，以及作為這些行為的一個整體部分的
若干實踐，包括建築禮拜場所、儀禮和器物的使用、陳列
象徵物和過節假日和休息日。對宗教或信仰的信守和崇奉
可能不僅包括典禮，也包括遵守飲食規定等習慣，穿戴不
同的服飾或頭巾，參加與若干生活狀況有關的儀式，以及
使用某種為某一團體所慣用的語言。

人權宣導

(接續次頁)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8條「宗教或信仰自由」之
內，締約國應對於受管轄人有
特殊的宗教需求，不論身分為
何，皆應予保障。

二、我國憲法第13條規定：「人民
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依照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90號解釋
文：「所謂宗教自由，係指人
民有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之
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
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
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
人民特定信仰施予優待或不利
益」。

國家義務

印尼之清真飲食認證圖
示，表示該食品通過清
真飲食規範認證，回教
徒可安心食用。



三、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相關規
定，收容機關對於受收容人之宗教、信仰自由及飲食習慣
應予尊重。收容所成立迄今沒有發生過受收容人因為信仰
宗教或參與宗教活動，而出現其他受收容人侵害或歧視的
案例。不同的宗教可能有迥異的習俗和儀式，收容所管理
人員常提醒新進受收容人，在享受信仰宗教的好處與快樂
時，也能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期以各國籍人士於收容期
間皆能和諧相處。

四、實務上，收容所內信奉回教的印尼籍受收容人不在少數，
收容所為營造多元友善的收容環境，亦針對因渠宗教規範
而生的特殊文化、習慣予以協助，像是採購團膳時，「要
求廠商勿提供豬肉類主食，盡量以雞肉、魚肉類為主」、
「廁所內裝設淨下設施」、「寢室內擺設古蘭經」、「設
置指示標誌，指出聖城麥加方向，以利信奉回教之受收容
人朝拜」等措施，務求完善保障受收容人權益。另遇齋戒
月時期，因古蘭經規範晨禮到日落期間皆不得飲食，又有
深夜必須朝拜的需求者，則調整為相鄰近之床位，方便團
體活動進行，亦避免影響其他受收容人之作息。

一、按目前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雖無明確宗教信仰規定，然收
容管理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精神實施，除無宗
教信仰限制外，亦無基於歧視性的目的或採取歧視性的做
法。各受收容人不論種族、宗教、性別及國別而有所區
別，皆受到公正及平等的對待，此為收容所保障人權的基
本要素。基此，受收容人得依其所屬之宗教舉行膜拜、祈
禱，或其他適當之儀式，前提以不妨害他人權益為限，並
應尊重其應有的權利，彼此間不會因為宗教信仰不同受到
差別對待或歧視等。

解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人權教材

人權宣導

二、宗教自由不只保障信奉宗教
之自由，也保障踐行宗教的
自由，其多元與差異的珍
視，係涉及人權的核心價值
為「尊重」及「不歧視」，
藉由各項宗教儀式之陶冶與
內觀自省歷程，引領受收容
人沉澱心靈、安心等待遣送
出境程序之辦理。



疫情期間網路購買食品要注意

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嚴
峻，全國正式發布疫情三級警戒，民眾為避免到市
場或賣場採購造成群聚，多改以網路購買食品。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特別提醒
消費者，上網採購食品應慎選有信譽的賣家及平
台，收到貨品後應踐行檢查程序，如有瑕疵或過期
應拍照存證，以保障自身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消費者網購食品除應瞭解網
站或網頁有無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規定，標
示食品的品名、製造廠商、內容物、淨重、添加物
及有效日期等資訊外，也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收貨後立即檢查有無瑕疵

消費者收到網購的食品時，應立即檢視食品是
否有瑕疵或過期，如有問題應即時錄影或拍照
存證，並保留食品網頁的廣告資料，發生爭議
時才有利舉證。

二、注意保存方式避免食品腐敗

疫情期間出貨量大增，容易造成物流塞車，購
買冷藏(凍)食品應特別留意，如發現冷凍食品
有脫水狀態，或冷藏食品送達時溫度不足，因
而造成毀損情形，均可向業者要求退貨、退款
或重寄商品。

三、注意生鮮食品沒有7日無條件退貨的權益

通訊交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享有7日無條件
退貨的權利，但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的生
鮮食品，屬於合理例外情事，如經業者於網站
告知，則排除猶豫期的適用，無法享有7日無
條件退貨的權利。

消費宣導

(接續次頁)



消費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四、慎選賣家保障權益

透過網路訂購食品時，建議消費者應慎選安全
有信譽的賣家與平台，避免買到過期、斤兩不
足、來源不明或標示不清的商品，如發生消費
糾紛，也不致於求償無門。

行政院消保處再次提醒，消費者倘於網路購買食
品發生消費爭議，如與業者溝通協調仍未獲退費或妥
適 處 理 者 ， 可 至 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會 網 站
(https://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如欲了解更
多疫情相關之退費處理原則，可參閱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會網站「COVID-19消費資訊專區」 (網址：
https://cpc.ey.gov.tw/Page/759189AEA1644E51
)。



廉政線上看

為推廣廉潔教育而製作的「三隻小
豬與QQ狼」廉潔繪本有聲書宣導短片，
該短片除中文版本外，尚有英文、印尼
文、越南文之多語版本，可供多元學習
之用，內容強調「守信、誠實」重要
性，適合低年級及幼兒園孩童收視(聽)。

短 片 置 於 Youtube 平 臺 ( 網 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6-5u7nsuzx8)，並提供完整版繪本下
載。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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